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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劏房環境的簡樸房條例下月 1日生

效，因應個別不合規格的劏房業主或會收回

單位改裝為簡樸房，導致租客要搬離單位，

特區政府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表示，政府

已做好全面準備，引導現有劏房有序過渡至

簡樸房標準，並預留4,000個過渡性房屋單

位為受影響租戶提供安置。此外，房屋局正

積極檢視觀塘一間空置校舍，研究改裝為過

渡性房屋的可行性，以增加短期房屋供應，

同時歡迎私樓業主提供合適的空置單位，參

與合作改裝為過渡性房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4000伙過渡屋候命 接濟「無殼蝸牛」
簡樸房新例下月生效 為受影響劏房戶設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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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
府差餉物業估價署昨日指出，24名劏
房業主因違反業主與租客（綜合）條
例第IVA部相關規定，本月6日及昨日
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有關控罪，被判
處罰款600元至8,800元不等，合計罰
款共 67,800 元。自上述條例生效以
來，差估署持續加強採取執法行動，
至今已合共檢控1,488宗個案，法庭已
處理的1,108宗個案均全數成功定罪，
涉及973名劏房業主，合計總罰款近
300萬元；另有380宗個案則正等待進
行聆訊。
差估署指出，該24名業主的罪行包
括：（一）沒有在規管租賃的租期開
始後的60天內，向差估署署長提交租
賃通知書（表格AR2）；（二）要求
租客付還經分攤的水費及/或電費時，
沒有出示繳費單副本及提供書面賬
目；（三）沒有提供租金收據予租客
及（四）要求租客支付不屬該條例所
准許的種類的款項。差估署早前發現
這些業主涉嫌違反條例規定，經深入
調查及搜集證據後向這些業主提出檢
控。
差估署發言人重申，劏房業主須嚴
格遵守條例規定，包括禁止刻意打擾
租戶安寧或舒適生活等，意圖使租客
放棄佔用其分間單位；要求租客支付
的次期租賃租金超過條例准許的最高
租金款額；同時提醒租客享有的權
益，包括4年（即2年加2年）的租住
權保障。發言人強調署方會繼續堅決
執法打擊任何違例個案。
發言人指該署除跟進舉報個案，亦
一直以多管齊下方式主動識別、調查
和跟進有關業主涉嫌違例個案，如要
求規管租賃的業主提供與租賃有關的
資料及參考文件，以核實是否遵從條
例規定，業主若無合理辯解拒絕提供
相關資料或忽略署方要求，即屬違
法，最高可罰款 1 萬元及監禁三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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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保險業聯會
行政總監劉佩玲昨日指出，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
法團早前已為屋苑購買俗稱火險的樓宇結構保
險，但索賠流程較漫長，若由特區政府統一收購
業權處理，可幫助居民盡快獲得安置，開啟新生
活。至於坊間流傳「每戶可平均分得約100萬元
賠償」的說法，她表示並不正確，要按建築費用
和單位面積計算。
劉佩玲接受電視訪問表示，宏福苑火險的賠償
上限為20億元，但非最終賠償金額，需根據專
業估算的「重建費用」而定，且火險核心用途是
資助受損樓宇修復，還原至災害前狀態，主要保
障範圍包括天花、地板、四面牆及窗框等基本結
構，賠償金額會參照當前建築費用和單位面積核
算，「所以要看現時建築費用，可能一間居屋的
建築費是多少，可能要看當中有多少平方呎，再
乘以一個數，然後大概決定賠償金額。」
劉佩玲強調，最終賠償金額要經公證行評估
單位損毀情況、確定還原方案，並取得全體業
主共識後才能敲定，過程不僅漫長，更存在諸
多複雜環節，「要等到有專業人士告訴我們若重
建要多少時間，可否維修？有人想維修，有人想
重建，有人想賣業權，我相信要有一個統一的方
案，因為若沒有的話，其實推進不到。」
火險索賠權與業權掛鈎，她表示若政府完成所
有業權收購，將同步收回保險索賠權，這屬正常
程序，不存在所謂「侵吞賠償」的情況，「我不
能代表居民說話，但我相信若單一的單位（政
府）去處理整個協調、去做聯繫或統籌，是會簡
單一點。居民就不需要理會後續的事，不需要再
討論很複雜、專業的項目，或討論保險賠償，甚
至保險賠償多少。」
劉佩玲指出，政府若順利收回業權，業主將無
須耗時等待漫長的保險索賠流程，能直接用出售
單位獲得的資金規劃新生活、選擇新居所，是對
居民最為便捷高效的安置方式。

業主可免索賠專注安置
房屋委員會委員及立法會議員梁文廣相信，
宏福苑業主不願長期陷入以年計的保險索賠流
程，認為若政府接手處理後續向保險公司處理
索賠事宜，業主可安心專注於自身安置問題，
「沒有這麼多手尾（手續）需要跟進，是比較
合適的選擇。」
他指出，宏福苑的保險由業主立案法團統一購
買，用於整體維修工程，非個別業主單獨投保，
故理賠程序不適用「按戶平均分攤」的方式，何
況大火導致部分單位接近「全毀」，與一般單位
滲水等輕微損毀情況不同，理賠難度和流程複雜
度大幅提升。

無業男涉騙賑災款1.8萬 候訊保釋金8萬

議員倡宏福苑原址建社區設施紀念公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關於如何善用

宏福苑原址，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宏福苑原址不應再用作拍賣或興建
房屋，因為在嚴重災難後容易影響其後續發展價
值，加上這樣的做法容易被別有用心者藉機炒
作，引發無謂的猜測。他們建議政府可將宏福苑

原址改建為社區設施、康體設施，或興建紀念公
園，回饋當區市民。
新界東北立法會議員陳克勤相信，政府已有清

晰意向不會再將該用地用作拍賣或興建房屋。他
指出，若進行房屋重建，理應優先安置原區災
民。他建議未來用地可考慮發展為社區設施、康

體設施，或作為讓災民緬懷昔日家園的地方。
立法會議員陳振英表示，政府順應大部分居民
意願向他們收購業權，對居民來說是最靈活、自
主性最強的長遠住宿解決方案。他提到，一般出
現過大型災難的原址，都會興建紀念公園等設施
而不會再建新住宅，尤以華人社會，能避免引起
不必要的擔憂，因此政府應考慮重建為政府公共
設施。

重建住宅難有吸引力
立法會議員梁文廣指出，大埔宏福苑原址宜改
建為紀念公園，因此地曾發生嚴重災難，香港作
為傳統華人社會，對此類地段用作居住存在普遍
忌諱，亦會影響後續發展價值。此外，亦可避免
別有用心者借謠言誤導居民，稱政府低價收地後
另作他用圖利。他指出，紀念公園既能為社區增
添休憩空間，還可融入災難緬懷、防火警示及各
類具教育意義的資訊，讓後人了解災難始末，提
升公眾安全意識，亦能為大埔居民帶來新的社區
參與空間。
立法會議員林振昇指出，政府可在宏福苑原址
興建政府大樓、體育館、公園等社區設施，回饋
當區居民。他認為，考慮到該地曾經歷傷痛災
難，即使興建新樓宇亦未必具吸引力；加上項目
屬長遠規劃，由政府發展社區設施，是更合適的
選擇，能惠及當區居民。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研究部聯席主管葉文祺
表示，預計政府需要通過特別法例方式統一收購
業權，故原址未必適合重建為住宅或商業用途，
以免令人有利益輸送的觀感。他建議可以重建成
紀念公園，供市民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大埔宏福苑
大火造成嚴重傷亡，特區政府及不同社福機
構向受影響居民發放援助金，但一名36歲男
子涉嫌冒充受影響居民騙取 1.8 萬元援助
金，被控欺詐、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等 5
罪。案件昨日在粉嶺裁判法院再提訊，控方
申請將案件押後，以待進一步調查，包括向
社署人員錄取口供，就部分文件作指紋校對
等。署理主任裁判官香淑嫻聽取雙方陳詞
後，批准被告保釋，將案件押後至4月24日

再訊。
36歲被告馮俊傑，報稱無業，涉嫌於去年
11月29日，以陳姓人士的身份登記為宏福苑
宏盛閣一單位居民，而誘使民政事務處發出緊
急救濟登記證 ，而導致該單位黃姓的真正業
主未能取得緊急救濟金。

需每日到警署報到
被告另涉於去年 11月 29日、12月 2日及
9日，在大埔社區中心、樂善堂朱定昌頤養

院、廣福邨聖公會救主堂幼稚園內，以宏
福苑居民身份，不誠實地取得民政事務
處、九龍樂善堂、香港聖公會合共1.8萬元
援助。
辯方昨日不反對案件押後，提出保釋申請被
控方反對。裁判官最後批准被告以8萬元現金
保釋，不得離開香港，另須交出所有旅遊證
件、居於報稱地址、每日到葵涌警署報到、晚
上10 時至翌日早上7時宵禁、不得直接或間
接接觸控方證人。

簡樸房條例下月1日生效後，房屋局將展開為期
12個月的登記制度。現有分間單位業主必須在

此期間完成登記，方可獲得36個月的寬限期進行改
裝工程，以符合簡樸房標準和申請認證。合規單位
須滿足多項要求，包括室內樓面面積不少於8平方
米、樓底高度不少於2.3 米，且必須設有獨立廁所、
對外窗戶、獨立火警偵測器及獨立水電錶等。

服務隊訪各區劏房助交申請
針對近期部分業主因不再經營或需要進行大型整

改裝修，導致住戶被提前終止租約的搬遷個案。何
永賢表示，政府非常關注基層市民的安置需求，明
白部分受影響住戶面臨市區過渡性房屋數量較少，
且租金難以負擔的困境。政府已在過渡性房屋計劃

中特別預留4,000個單位，專供
因受簡樸房整改或執法影響而
有迫切住屋需求的「丙類租
戶」申請，並已派出區域服務
隊走訪各區大廈，協助受影響
住戶遞交申請，並提供搬遷諮
詢服務。
她指出，房屋局致力增加市

區過渡性房屋供應，現正檢視
觀塘附近一間校舍，評估其是
否符合改裝為過渡性房屋的條
件，若成功改裝，預計可提供
100多個單位，而局方早前亦曾
視察觀塘區內其他學校改裝項
目，包括觀塘順安及九龍灣彩
石的校舍。她同時呼籲歡迎擁

有合適單位的業主透過房屋局官方網頁聯絡。
條例實施首年為登記期，旨在讓業主有時間進行

改建，待寬限期屆滿後，若業主仍出租不合規單
位，將面臨高達30萬元罰款及監禁3年的刑事責
任，局方將優先處理環境最惡劣及存在嚴重消防隱
患的劣質分間單位，確保基層市民能入住安全、衞
生且具尊嚴的居住環境。

去年上樓者又多過新輪候者
公屋輪候方面，何永賢透露近年政府加快興建公

屋，逐步緩和輪候公屋的申請人數，去年全年獲編
配入住公屋的申請數目，較同年新登記申請多出近
6,300宗，是房委會有紀錄以來首次連續兩年出現編
配量高於新登記量的情況，反映政府正有效縮減輪
候長龍，一般公屋申請數目已從2021年的15.4萬
宗，大幅降至目前約10萬多宗。
她並指出，政府致力打擊濫用公屋，過去三年半

內收回約9,800個濫用單位，若以興建新單位成本每
間100萬元計算，等於節省約98億元。政府在處理
收回公共房屋個案時，會聯同社會福利署評估住戶
情況，並透過非牟利機構加強培訓房署職員，而公
屋上訴委員會已增加社福及醫療背景人士的比例，
以更專業地理解個案。●簡樸房條例下月1日生效。圖為居於劏房的住戶。 資料圖片

●近年陸續建成不少過渡性房屋。圖為大埔過渡性房屋樂善村第二期。 資料圖片

●有議員建議政府可將宏福苑原址改建為社區設施、康體設施，或興建紀念公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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